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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申請仲裁裁決的強制執行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六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應當履行裁決。一方當事人不履

行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執行。受申請的人

民法院應當執行。”根據這個規定，在仲裁庭作出的裁決生效，並在履行期滿後，負有

義務的一方當事人不履行仲裁裁決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強

制執行。 
 
仲裁裁決的強制執行應當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申請。當被執行人在國外的，由當事人

直接向被執行人所在國的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裁決的承認及執行。被執行人在中國境內

的，國內仲裁由被執行人住所地或被執行人財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執行。涉外仲裁裁

決，由被執行人住所地或被執行人財產所在地的中級法院執行。由於中國人民法院對仲

裁裁決的執行案件實行級別管轄，因此，被執行人在中國境內的，其級別管轄參照人民

法院受理訴訟案件的級別管轄的規定執行。 
 
其次，當事人應該向人民法院提交仲裁裁決強制執行的申請書和有關材料，包括仲裁裁

決書(正本)、仲裁裁決書送達證明、仲裁協議書或者有仲裁條款的合同書以及人民法院

規定要提交的其他證明文件及材料。被執行人在國外的，按其所在國法院的規定提交材

料。 
 
最後，申請仲裁裁決強制執行必須在法律規定的期限內提出，當事人雙方是法人或其他

組織的為六個月，當事人中有一方是公民的為一年。申請仲裁裁決強制執行的期限，自

仲裁裁決書規定履行期或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規定履行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仲裁裁

決書規定分期履行的，依規定的每次履行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向外國的法院申請仲

裁裁決強制執行的期限，按該國的法律規定處理。 
 
 
 
 
 
 
 
 


